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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订的背景
（1） 国家层面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和力度空前提高
2020年以来，习总书记加大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力度，特别强调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组织文物保护的专题学习。
同时，在国家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如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意见》、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国家文物局《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等，对文物保护的要求更严格、更精准、更细致。
（2） 社会层面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日益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市民对探索文物历史文化价值的兴趣越来越浓，对文物的保护水平、修缮质量和利用方式等环节的关注度提高。
（3） 随着近年来嘉定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文物保护的要求不断增长
为了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加强与规范本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物保护之间关系，处理新问题、新情况，基于上述社会背景和实际原因，需要对《嘉定区不可移动文物暂行规定》进行修订。

2、 修订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意见》《关于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3. 《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上海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
4. 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包括文物保存的现状、文物的产权请况、经费的承担情况、文物所在区域的建设开发情况，以及本区文物工作中总结的经验教训等等，有的放矢地拟订定更有针对性的、更接地气的、更有操作性的、更有实效性的条文。
3、 修订的内容
（1） 章节上的扩展和补充
在原有七章的基础上，扩展为九章，增加了两章，分别为“宣传教育”，“表彰奖励”。“宣传教育”一章增加有关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和业务培训以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提升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能力和工作水平等相关内容。“表彰奖励”一章增加了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中有下列事迹并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区政府、街镇及其文物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2） 条文上的丰富和细化
在原有二十八条的基础上，扩展为四十七条，增加了十九条。强调了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增加安全巡查频次和内容；增加注重革命文物保护的内容；增加“不可移动文物比较集中的历史文化街区、街镇和村可以建立保护组织”等相关内容。
（3） 因本区文物保护机构改革，而做出的修订
2021年7月，成立上海市嘉定区文物局，文本中“文旅局”全部改为“文物局”。
（4） 因新出台的上位法、新出台的政策，而做出的修订
根据国家文物局《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文物保发〔2021〕3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51号)。
增加“对可能存在文物埋藏、文化遗存的地域，如古冈身带、西门外地区等，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内容。
增加“禁止在水下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及文物安全的捕捞、爆破、建设等活动”的内容。

